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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拥军优属条例

（员怨怨怨年愿月圆远日淮南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怨年员园月员缘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促进国防建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
队和优抚对象，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优待。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
警察部队的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革命烈士家

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

本条例所称家属，是指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和依靠军人生

活的员愿周岁以下的弟妹，以及军人自幼曾依靠其抚养长大现在又
必须依靠军人生活的其他亲属。

第四条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

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五条摇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全市的拥军优属工作。
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照规定的职责，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

拥军优属工作。摇
在拥军优属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和县、区人民

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摇部队申请用地，土地行政部门应依法及时办理审核
报批手续。部队用国防经费和地方政府拨给的经费建造营房等基

础设施的，按照规定免交有关费用。

第七条摇未经部队允许，不得进入部队的军事管理区和营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部队的军事设施，不得侵占部队依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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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权的房屋、土地、矿山和林场。

第八条摇部队有权拒绝任何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和
其他负担。地方需要部队在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援的，

应经部队同意。

第九条摇部队用水、电、燃料、粮油、副食品等，地方有关单位
应当优先、优质供应；按照规定由地方财政补贴的，应当及时补足。

第十条摇部队培训科技人才、转让科研成果时，地方科技、教
育、劳动、人事等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服务和帮

助。

第十一条摇军用车辆通过公路、桥梁、渡口、隧道和在停车场
停放时，免收费用。

第十二条摇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持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
汽车；游览公园、景点和参观纪念馆、博物馆、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免收门票；在市区内各公共停车场存放摩托车、自行车，免收

存车费。

公共汽车内、游览参观场所和公共停车场的收费处，应当设置

拥军优属免费标志。

第十三条摇火车站和公路长途客运站应当设立现役军人、革
命伤残军人售票窗口和候车室（区），或设置标志，实行优先购票、

优先乘车；对革命伤残军人，凭《革命伤残军人证》按规定减价售

票。

第十四条摇市、县、区人民政府对退出现役的军人，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安置。

对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称号

的，优先安排工作岗位。

各有关单位必须妥善安排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分配的退伍军

人。对退伍义务兵和转业志愿兵，应保证其第一次就业。

第十五条摇部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地方后，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做好接收安置工作，落实其政治、生活待遇。

第十六条摇应当由本市安置的随军家属、转业军人家属和部
队离休、退休干部家属，有关单位应当接收、安置。

第十七条摇优抚对象符合规定条件的，优先享受住房公积金
贷款和廉租房。

第十八条摇各单位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时，应当优先安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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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和革命伤残军人、现役军

人配偶，尽量避免上述优抚对象下岗；对确需下岗的，应征求同级

劳动、民政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进行。劳动、人事部门和企业事业

单位对上述下岗人员应负责再培训，并帮助其重新就业；人民政府

应当确保其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

现役军人配偶和其他优抚对象从事个体经营的，工商部门应

当优先办理营业执照，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扶持。

第十九条摇两地分居的现役军人配偶按规定到部队探亲，其
所在单位应当优先安排假期、报销路费；在规定的假期内，工资、奖

金和福利待遇不变。

第二十条摇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和特等、一等
革命伤残军人的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有特殊困难，确需其直

系亲属照顾而要跨片入学的，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有关学校应当

接收，并按片内入学对待。其家庭生活困难的，视具体情况，减交

或者免交学杂费。

第二十一条摇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报考本市录取
权限范围内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工学校和成人学

校时，按统一录取分数线降低圆园分录取。病故军人、革命伤残军
人子女报考上述学校时，降低员园分录取。
第二十二条摇革命伤残军人与所在单位因公致残人员享受同

等生活福利和医疗待遇。

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医疗费用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由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单独列帐管理；不足部分，由当地人民政

府帮助解决。

革命伤残军人就诊，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免付挂号费。

家居农村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其伤口

复发所需医疗费用由县、区人民政府解决；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

支付有困难的，由县、区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三条摇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的家庭免予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现役军人、复员退伍军人、

革命伤残军人家庭，免予承担员人义务工和员人劳动积累工。
第二十四条摇优抚对象应当享受的抚恤、补助、优待金必须按

时按标准发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拖欠。

第二十五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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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群众优待金社会统筹制度。有优待金社会统筹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按时交纳优待金。

第二十六条摇对获得大军区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和荣立三
等功以上的现役军人，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优待金发放单位给现

役军人家属发放优待奖励金。市和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

协调落实。

第二十七条摇对拒绝接收、安置退伍军人的，或者在规定的期
限内未完成接收、安置任务的，由市、县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对

拒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侵犯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依法

查处；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八条摇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园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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